
自己买假后竟萌生售假想法
4年售假430万元终获刑

“大哥”纠集“小弟” 非法放贷后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4人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20年不等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擅文

自己买到了假货， 竟萌生出

去做售假卖家的想法， 继而发展

下家， “生意” 越做越大， 销假

范围覆盖全国各地 ， 4 年售假

430 万元……近日， 经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李凡

飞有期徒刑 4 年 7 个月， 并处罚

金 190 万元； 判处被告人夏乐有

期徒刑 4 年 ， 并处罚金 120 万

元； 判处被告人周良有期徒刑 3

年 5 个月， 并处罚金 80 万元。

买到假货后选择卖假

35 岁的李凡飞经营着一家

网店 ， 2016 年中旬 ， 他在淘宝

上购买了一个飞利浦剃须刀， 使

用时发现皮肤有刺痛感， 李凡飞

搜索淘宝， 发现这款剃须刀差价

极大， 他从几家便宜的和贵的店

铺里分别买了同款 。 货品送到

后， 李凡飞以他不专业的眼光看

来， 觉得这几个剃须刀几乎无差

别。 他顿时心生一计： “这是个

‘生财之路’ 啊。”

他立刻联系， 与一名温州的

名叫 “五月花” 的供货商进行大

批量的 “进货”， 并约定了长期

“合作关系”。

李凡飞进的都是些假的不同

型号的飞利浦剃须刀， 进货价格

是每台 40 元到 90 元不等， 随后

他将这些剃须刀加价 20 元到 50

元不等， 放在二手网站和微信上

售卖， 从中赚取差价。

“生意”做大发展下家

李凡飞从未取得飞利浦的销

售授权， 供货商都不是正规飞利

浦公司的， 但仗着自己的商品售

价远低于市场价， 他的 “生意”

依然越做越大。

李凡飞的剃须刀销售范围几

乎覆盖了飞利浦的十几个型号，

他逐渐感到不满足 ， 觉得零售

“来钱太慢”， 到 2018 年初， 他

偶然结识了夏乐和周良， 这两人

对售卖剃须刀的生意非常感兴

趣， 李凡飞便表示可以大批量低

价格给他们供货。

夏乐和周良看到如此低的供

货价立刻便知道了这不是正品，

但同样经不起诱惑， 开始成为李

凡飞的下家。 李凡飞自此不再做

零售， 开始成为做批发的 “二道

贩子”， 每次都以上千的数量将

剃须刀批发给两名下家。

渐渐地， 几人又发展出了其

他 “生意”， 除了剃须刀外还售

卖二手的飞利浦电动牙刷、 咖啡

机、 吹风机、 剃须刀等物。 电动

牙刷的牙刷柄从广东佛山的一个

上家处购入， 买过来后自己用烙

铁和镊子清理一下， 再从网上买

些国产杂牌牙刷头， 配成一套当

二手的电动牙刷来卖。 二手咖啡

机、 吹风机、 剃须刀等都是从闲

鱼上收来的旧的二手货， 看到便

宜的就收来， 也不知真假， 加个

几十一百出售赚个差价。

短短几年功夫， 几人通过各

类销售渠道售出了价值几百万元

的货物 ， 数以万计的假 “飞利

浦” 通过快递包裹到达了全国各

地的消费者手中。

消费者陆续报案

2018 年的双 “十一”， 家住

上海市青浦区的小高趁着购物节

打折， 想在网上买一款剃须刀，

他搜索飞利浦剃须刀， 然后按销

量排序 ， 看到一家店月销量很

高， 店铺里写都是正品， 且一件

打折下来竟只要 183 元 ,于是就

下单购买了。 过了几天收到了货

就开始使用 ,使用中却感觉到皮

肤疼痛， 刀头感觉有点钝， 没用

两个月剃须刀的刀头就不转了。

小高就去青浦的飞利浦售后店维

修， 没想到里面的员工告诉他，

这把剃须刀是假的， 愤怒的小高

于是报警。

无独有偶， 同在青浦的小刘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他在二手

交易平台上以 188 元购买的飞利

浦剃须刀使用起来总觉得不适，

通过网上查找正品信息， 他确认

了自己购买的是高仿的假货， 而

卖家标榜自己是全新的正品……

2019 年 7 月 11 日， 上海市

公安局青浦分局在江苏省泰州市

李凡飞的家中将其抓获 ， 被捕

时， 他还在打包发给周良的剃须

刀， 警方在他家中及仓库发现并

扣押的飞利浦各型号剃须刀多达

数千件。 随后， 夏乐和周良也分

别在其住处被捕。

经检察机关审查 ， 2016 年

至 2019 年上半年， 被告人李凡

飞向夏乐、 周良等人批发销售假

冒飞利浦剃须刀， 金额达 430 万

元， 同时其此前还通过淘宝店铺

进行销售， 金额为 6 万余元。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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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昨发布第三批典型案例

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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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第三批依

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典型案

例， 案例涵盖严厉打击寻衅滋事等

危害企业合法经营和企业家人身

安全刑事犯罪 、 切实增强民营企

业安全感 、 依法妥善审理民营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纠纷 、 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等方面 ， 为全

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更多的

参考和指引。

此次从严厉打击寻衅滋事等危

害企业合法经营和企业家人身安全

刑事犯罪、 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安全

感、 依法妥善审理民营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纠纷、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知

识产权等方面， 公布第三批依法保

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

为全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更多

的参考和指引。 本市首例房产中介

人员使用 “软暴力” 恐吓他人构成

寻衅滋事罪的涉恶案件、 上海法院

首次对专利侵权作出先行判决且当

事人就先行判决单独提起上诉案

件、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首次适用证

据出示令制度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等

典型案例均在列。

在其中一起 “某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诉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法

定职责案” 典型案例中， 2003 年 7

月 14 日， 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经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 咨

询公司在发展初期享受当地政府对

中小企业的政策优惠， 在当地区政

府的扶持下得以发展壮大， 成为纳

税大户。

由于业务扩展， 咨询公司在其

他区新建厂房， 并于 2018 年将实

际经营地迁移至他区。 为业务经营

及办理资质的需要， 使注册地址与

实际经营地一致，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咨询公司第一次向某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递交企业迁移受理情况

表， 申请迁移至他区未果。 根据该

区有关规定， 企业跨区迁移需事先

经该区投资促进办公室同意。 2019

年 9 月 19 日， 咨询公司再次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企业迁移受理

情况表， 但未收到书面回复。

咨询公司认为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

行受理企业迁移申请的法定职责。

案件审理期间， 经法院沟通协

调， 并向当地政府部门发送工作建

议函， 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为

咨询公司办理企业迁移的相关手

续， 咨询公司认为本案实质争议已

解决， 无继续诉讼必要， 最终向法

院申请撤回起诉。

上海高院表示， 在市场经济活

动中， 民营企业为了自身发展及经

营所需将其注册地址跨区迁移， 按照

法律规定需向行政登记机关递交企业

变更登记申请及变更登记所需的材

料。 在当事人申请文件、 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 行政登记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变更登记的法定

职责。 但地方政府基于税收、 经济发

展等因素的考量， 有时会采取挽留等

措施， 由此产生争议。

上海高院认为， 该案中， 为实质

解决民营企业跨区迁移引发的行政争

议， 法院经多次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

协调， 并发送工作意见函， 终将该争

议有效化解。 该案处理对于依法保障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推进法治化营商

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樊卓然

本报讯 “大哥” 纠集 “小

弟” 成集团， 非法讨债、 欺压百姓

……近日， 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

作出判决： 被告人张某军犯寻衅滋

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罪， 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 剥夺政治权

利 3 年， 并处罚金 250 万元； 被告

人姚某标犯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

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3 年， 剥

夺政治权利 1 年； 被告人张某华犯

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3

个月 ； 被告人张某东犯非法拘禁

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被告人张某军自 2006 年起开

始放贷， 其设定虚高利息， 以非法

手段讨要欠款获利。 后张某军以宗

族、 亲友等关系为纽带， 逐步形成

以其本人为纠集者， 以被告人姚某

标、 张某华、 张某东为重要成员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集团围绕非法

放贷， 实施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为非

作恶， 社会影响恶劣。

为非法讨债， 张某军等人的套

路层出不穷： “不还钱不要紧， 老

弱妇孺送上门”。 张某军等人组织

老年人、 社会青年去被害人女儿的

公司滞留， 致员工无法正常工作，

后又打砸门窗， 逼迫被害人女儿将

名下别墅过户给被告人姚某标， 所

售房款 400 万元被张某军、 姚某标

等人瓜分； 他们还指使多名儿童、 孕

妇强行入住某被害人家中滋扰， 令其

无法正常生活。

“不还钱没问题， 你家住哪我陪

你。” 张某军等人为非法讨债， 指使

社会闲散人员至被害人家中围堵， 并

在窗外搭帐篷， 持续多日； 还曾逼迫

被害人签署虚假租约， 任意占用被害

人房产。 堵门锁、喷红漆、扔垃圾、砸

窗户、殴打拘禁被害人、追逐拦截被害

人子女， 被滋扰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人

数众多、苦不堪言，社会影响恶劣。

“我的就是我的 ， 你的还是我

的。” 讨债只是手段， 为达到非法占

有目的， 张某军还纠集他人多次至某

两名被害人经营的咖啡店， 以其欠第

三人 8 万元为由， 以砸店等相威胁，

先后逼迫两名被害人重新书写两张各

25 万元的借条 ， 敲诈钱款 20 余万

元， 后又通过威胁被害人子女安全等

手段， 敲诈钱款 10 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军

纠集被告人姚某标、 张某华、 张某东

为实施犯罪而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

织， 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在

一定区域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为

非作恶， 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 社会

生活秩序 ，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

响 。 被告人张某军 、 姚某标 、 张某

华、 张某东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据

此成判。

法官说法>>>

本案认定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

集团， 主要依据有： 首先， 该组织首

要分子明确、 主要成员固定。 该组织

成员达到 3 人以上 ， 以张某军为核

心， 以姚某标、 张某华、 张某东等人

为固定的主要成员。 张某军为证人口

中的 “老板”， 负责组织、 策划、 指

挥实施犯罪活动， 维护集团成员的利

益， 系该组织首要分子； 其他主要成

员接受张某军的指挥， 聚集在一起有

预谋 、 有组织地实施一系列犯罪活

动， 该组织成员架构清晰、 完备， 符

合犯罪集团的特征。

其次， 该集团有组织地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 围绕非法放贷， 张某

军组织上述成员， 经常纠集在一起，

实施多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他们通过

殴打、 威胁、 恐吓、 跟踪、 拘禁被害

人或其家属， 以及组织包括老人、 孕

妇、 儿童等大量人员上门滋扰， 频繁

毁损财物等方式， 催促被害人还款、

勒索被害人财物 ， 分别触犯寻衅滋

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罪。

最后， 该集团在一定区域内为非

作恶， 欺压百姓，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 该集团的犯罪活动不仅针对

借贷者本人， 还包括借贷者的亲属，

社会影响面较广。 其中， 遭受威胁的

被害人子女出现心理问题， 部分被害

人或因受滋扰背井离乡， 或害怕报复

不敢报警。 该集团组织人员至公司、

家具城、 小区聚集滋扰的行为， 给被

害人及周围群众造成心理强制， 社会

影响恶劣。 综上， 该组织构成恶势力

犯罪集团。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小姐在遛狗

时， 小狗扑倒了路人张女士。 受惊

后的张女士被送往医院后， 尽管没

有被狗咬伤， 但张女士还是将王小

姐告上了法庭， 索赔包括医疗费、

律师费在内 6000 余元。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张女士表示， 2020 年 5 月 13

日晚， 她带着孙子于浦东新区华夏

西路济阳路路口附近路边坐着休

息， 在无任何挑衅动作的前提下，

突遭王小姐饲养的未牵绳犬只扑

倒， 并出现心慌头晕呕吐等症状。

其后张女士被送上 120 急救车紧急

送往上海市东方医院检查治疗， 产

生医疗费和交通费合计 1124 元 。

经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东明路派出

所调解， 王小姐始终不愿全额赔偿

上述费用 ， 也未向张女士致歉 ， 因

此她将王小姐告上了法院 ， 要求其

赔偿医疗费 983 元、 交通费 141 元、

律师代理服务费 5000 元并要求登报

致歉。

王小姐则表示， 事发地点在浦东

新区华夏西路、 济阳路口东南角草地

中间的一个平台处， 她在此处将狗的

牵引绳解开 ， 让其和其他狗一起玩

耍。 张女士坐在平台旁边的花坛上，

可能要驱赶狗说了些什么， 狗出于好

奇就扑到张女士身上， 张女士大叫。

张女士当时自称不舒服， 但是没有呕

吐， 她询问是否要去医院， 张女士称

要其儿子来。 王小姐认为张女士的陈

述夸大其词， 与实况不符， 她的狗是

幼犬， 与其他狗打闹后爬到了张女士

身上， 狗站起来没有张女士坐着高，

所以不存在扑倒她的情况， 张女士事

后去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 且过度检

查， 检查后也没有任何治疗。

法院审理认为， 王小姐饲养的狗

未戴牵引绳， 扑到张女士身上后致张

女士受惊吓， 王小姐理应对张女士的

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对张女士具

体赔偿项目及损失金额， 法院支持了

医疗费以及交通费 。 对于律师服务

费， 因该费用不是张女士发生损伤或

追索赔偿发生的必要费用， 法院不予

支持。 此外， 张女士要求王小姐登报

致歉， 因涉案纠纷未侵犯张女士名誉

权、 隐私权等， 未致张女士的社会评

价降低， 故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依法

不予支持。

宠物犬“吓坏”路人被索赔6000元
法院判决律师费非必要费用不支持


